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6〕6号

当事人：张某，女，198X年2月出生，时任福能东方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能东方）董事，深圳大宇精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精雕）财务总监，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福能东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张某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福能东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

2020年6月，福能东方子公司大宇精雕与重庆市中光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光电）约定，先由重庆中光电向大宇精雕支付虚假货款，大宇精雕确认虚假应收款，大宇精雕再以虚构采购业务、支付预付款的形式，最终将资金转回重庆中光电。大宇精雕通过上述方式少确认应收款的减值损失、虚增预付款，2020年虚增利润35,798,468.98元，占福能东方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120.18%。2021年大宇精雕对上述虚增预付款确认减值损失，虚减利润22,650,928.29元，占福能东方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利润总额的6.64%。福能东方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公告、相关银行账户资金流水、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情况说明、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福能东方2020年、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福能东方涉案期间有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张某作为福能东方时任董事、大宇精雕时任财务总监，知悉、参与大宇精雕虚构采购业务和支付预付款事项，审核批准相关业务合同、资金划转，未勤勉尽责，签字保证福能东方2020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是福能东方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张某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广东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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